
附件2：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复工复产法定传染病防控财产综合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组成。

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保险标的所有人、共有人、承租人、使用人及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等可以作

为本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保险标的所有人、共有人、承租人及使用人及其他在保险事故

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的主体均可以作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保险标的

第三条 本保险合同载明地址内的下列财产和费用可作为保险标的：

（一）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与他人共有而由被保险人负责的财产；

（二）由被保险人经营管理或替他人保管的财产；

（三）其他具有法律上承认的与被保险人有经济利害关系的财产；

（四）被保险人因遵照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暂停营业或被隔离额外支出的必要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维持费用、疫情防控费用等。具体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

本保险合同中载明。

第四条 本保险合同载明地址内的下列财产,未经保险合同双方特别约定并在保险

合同中载明保险价值的，不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

（一）金银、珠宝、钻石、玉器、首饰、古币、古玩、古书、古画、邮票、字画、

艺术品、稀有金属等珍贵财物；

（二）堤堰、水闸、铁路、道路、涵洞、隧道、桥梁、码头；

（三）矿井（坑）内的设备和物资；

（四）便携式通讯装置、便携式计算机设备、便携式照相摄像器材以及其他便携式

装置、设备；

（五）尚未交付使用或验收的工程；

（六）任何因为未履行合同而产生的罚金；

（七）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后，因资金短缺未修理或未重置保险标的而产生的损失。

第五条 下列财产不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

（一）土地、矿藏、水资源及其他自然资源；

（二）矿井、矿坑；

（三）货币、票证、有价证券以及有现金价值的磁卡、集成电路（IC）卡等卡类；

（四）文件、账册、图表、技术资料、计算机软件、计算机数据资料等无法鉴定价

值的财产；

（五）枪支弹药；

（六）原型机；

（七）违章建筑、危险建筑、非法占用的财产；



（八）领取公共行驶执照的机动车辆；

（九）动物、植物、农作物；

（十）使用年限达到10年（含）以上的机器及附属设备；

（十一）帐面净值低于帐面原值的10%的机器及附属设备。

保险责任

第六条 在保险期间内，在本保险合同中列明的营业场所内因被保险人雇员确诊感

染法定报告传染病，导致该营业场所被政府主管部门书面通知要求暂停营业的，由此造

成的直接物质损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赔偿期间内的维持费用、疫情防控等费用，保险人按

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保险合同所称赔偿期间是指自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发生之日起，被保险人的经

营因此受到影响的期间，但该期间最长不得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最大赔偿期。

第七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保险标的物质损失所支付的必要

的、合理的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也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八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

（二）营业场所营业许可证或其他开业必备的许可文件逾期或无效。

第九条 下列情形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在本保险合同生效之前，被保险人雇员确诊感染法定报告传染病，或被认定

为疑似感染法定报告传染病；

（二）被保险人在政府主管部门要求其暂停营业的时间内或在不符合政府主管部门

复工条件的情形下营业的。

第十条 下列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任何间接损失、声誉损失或侵权损失；

（二）本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额或按照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

（三）本保险合同免赔期内的损失。

保险金额/赔偿限额与免赔额（率）、免赔期

第十一条 本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赔偿限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本

保险合同中载明。

保险合同赔偿期间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本保险合同中载明。

第十二条 免赔额（率）和免赔期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本保险合同中

载明。

保险期间

第十三条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6个月，以本保险合同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保险人义务

第十四条 本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

证。

第十五条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索赔的证明和资料不完

整的，保险人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补充提供。



第十六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后，应当及时就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

核定，并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七条 投保人应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实回答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

有关情况提出的询问，并如实填写投保单。

第十八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当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一次性交清全部保险费。

第十九条 被保险人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和卫生的法律法规规定，严格执行

政府部门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部署，加强管理，采取合理的预防措施，尽力避免或

减少责任事故的发生，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

第二十条 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第二十一条 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如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

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

解除合同。

第二十二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

损失。投保人、被保险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第二十三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赔偿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理赔申请书；

（二）区、县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的；

（三）因感染法定报告传染病就医的人员病历资料；

（四）被保险人营业执照；

（五）雇员劳动合同和社保资料；

（六）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物质财产损失时，需提供出入库登记帐、财务会计帐

薄等财务资料作为理赔依据；

（七）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

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单证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情况

的，保险人对于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处理

第二十四条 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有权选择下列方式赔偿：

（一）货币赔偿：保险人以支付保险金的方式赔偿；

（二）实物赔偿：保险人以实物替换受损标的，该实物应具有保险标的出险前同等

的类型、结构、状态和性能；

（三）实际修复：保险人自行或委托他人修理修复受损标的。

第二十五条 保险标的遭受损失后，如果有残余价值，应由双方协商处理。如折归

被保险人，由双方协商确定其价值，并在保险赔款中扣除。

第二十六条 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财产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

偿：

（一）保险金额等于或高于保险价值时，按实际损失计算赔偿，最高不超过保险价

值；

（二）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时，按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乘以实际损失计算



赔偿，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

（三）若本保险合同所列标的不止一项时，应分项按照本条约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维持费用、疫情防控

等费用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一）维持费用：保险人按照实际损失计算赔偿，最高不超过本保险合同载明的赔

偿限额；

（二）疫情防控费用：保险人按照实际损失计算赔偿，最高不超过本保险合同中载

明的赔偿限额。

第二十八条 每次事故保险人的赔偿金额为根据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约定计算

的金额扣除每次事故免赔额后的金额，或者为根据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约定计算的

金额扣除该金额与免赔率乘积后的金额。

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维持费用、疫情防控等费用损失，若保险合同约定

了免赔期，每次事故保险人的赔偿金额为根据第二十七条约定计算的金额扣除免赔期和

赔偿期间的比例与根据第二十七条约定计算的金额的乘积后的金额。

第二十九条 保险标的发生部分损失，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

金额自损失发生之日起按保险人的赔偿金额相应减少，保险人不退还保险金额减少部分

的保险费。如投保人请求恢复至原保险金额，应按原约定的保险费率另行支付恢复部分

从投保人请求的恢复日期起至保险期间届满之日止按日比例计算的保险费。

争议处理和法律适用

第三十条 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

提交保险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

的，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一条 与本保险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保险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处理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其他事项

第三十二条 保险责任开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应当按保险合同约定

的比例向保险人支付退保手续费，具体比例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本保险合

同中载明，保险人应当退还剩余部分保险费。保险责任开始后，本地区疫情解除前，投

保人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自通知保险人之日起，保险合同解除，保险人按照保险责任

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期间与保险期间的日比例计收保险费，并退还剩余部分保

险费。本地区疫情解除后，投保人不得要求解除保险合同。

第三十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无论发生一次或多次保险事故，实际赔偿天数以最大

赔偿期为限，实际赔偿金额以本保险合同载明的保险金额/赔偿限额为限。

第三十四条 本保险合同约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规定相悖之处，

以法律规定为准。本保险合同未尽事宜，以法律规定为准。

释义

第三十五条 本保险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下列释义：

【雇员】：是指与被保险人签订有劳动合同或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接受被人给

付薪金、工资，年满十六周岁且不超过65周岁的人员及其他按国家规定审批的未满十六

周岁的特殊人员,包括正式在册职工、短期工、临时工、季节工和徒工等。但因委托代

理、行纪、居间等其他合同为被保险人提供服务或工作的人员不属于本保险合同所称雇

员。

【政府主管部门】：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门。



【法定报告传染病】：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传染病。

【维持费用】：是指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责任期间为维持正常的业务活动、经营活

动而发生的、必要的合理性支出。

【营业场所】：是指被保险人的主要业务活动、经营活动的处所。


